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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评估目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效利用能源、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环保污染生产事

故频次，防止突发环境事件，确保生命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制定并执行环保

政策，保护环境，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关注点。保护环境不仅关

乎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影响着经济发展。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败。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等有关要求，推动水泥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助力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2023年 6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 5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实施水泥

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关于推进实施焦化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的通知》（环

大气[2024]5号）（下称“通知”），为贯彻落实“通知”、《江苏省“十四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江苏省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

染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等有关要求，2024年 1月，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江

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交通运

输厅 5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印发＜江苏省水泥和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

＞的通知》（苏环办[2024]6号）。

基于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相关要求，体现企业担当，高质量推进

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为建设美丽江苏、区域环境质量改善贡献企业力量，徐

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决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基于以上，评估组对企业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清洁方式运输等方面开

展全流程评估与监测。本次评估目的如下：

（1）通过对有组织排放控制水平评估，系统分析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污染治

理技术、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烟气排放连续在线监测系统（CEMS）规范化以

及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参数、自行监测规范化等方面与超低排放要求的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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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依据生产设施运行数据、治理设施运行数据等分析评估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

运行同步性；根据现有 CEMS 监测数据、手工监测数据、自行监测数据等数据

分析有组织废气治理设施实际治理效果，评估有组织废气排放浓度是否符合超低

排放要求，并针对不足部分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

（2）通过对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评估，核查徐州广龙水泥粉磨各生产工序

无组织排放源清单的完整性，分析其无组织排放治理设施、监控措施的符合性，

评估控制措施的有效性，依据生产设施运行数据、治理设施运行数据等分析评估

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运行同步性，判定是否达到超低排放控制要求，并针对不足

部分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

（3）通过对原燃料和产品清洁运输现状进行评估，梳理徐州广龙水泥粉磨

物流体系运行情况及现有运输管控措施的有效性，分析进出企业的原燃料、产品

清洁方式、清洁运输比例和运输车辆排放阶段，评估原燃料及产品运输车辆、厂

内运输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阶段以及运输管理是否满足超低排放要求。核

查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是否满足《意见》要求，并针对不足部分提出相应的整改

建议；

（4）通过对环境管控平台及台账记录进行评估，系统核实全厂环境管控平

台建设情况及其功能符合性，全面评估自行监测、主要生产与治理设施运行、清

洁运输等方面的台账记录规范化及保存周期符合性，并针对不足部分提出相应的

整改建议；

（5）指导企业及时对未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问题进行整改，进一步提升宜

城南方水泥整体环保水平以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全流程和全过程超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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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评估依据及技术规范

1.2.1评估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3）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23]24

号）；

（4）关于印发《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

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22]68号）；

（5）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关于推进实施

焦化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的通知（环大气[2024]5号）

（6）关于做好《水泥和焦化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大

气函[2024]209号）；

（7）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84号）；

（8）关于印发《江苏省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

车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3]35号）；

（9）关于印发《江苏省水泥和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苏

环办〔2024〕6号）。

1.2.2评估技术规范

（1）《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75-2017）；

（2）《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HJ76-2017）；

（ 3）《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373-2007）；

（4）《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

（5）《空气质量氨的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GB/T14669-93）；

（6）《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 126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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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1996）；

（8）《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10）《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的测定便携式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629-2026）；

（11）《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664-2013）；

（12）《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测定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692-2014）；

（13）《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

（1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HJ848-2017）；

（15）《固定污染源废气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HJ836-2017）；

（16）《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总则（试行）》

（HJ944-2018）；

（17）《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942-2018）；

（18）《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泥工业》（HJ847-2017）；

（19）《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149-2021）；

（20）《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DB37/T3535-2019）。

1.3评估监测范围

根据环大气[2024]5号及苏环办[2024]6号，结合对现有工程“三同时”执行情

况梳理，确定其超低排放评估监测范围：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年产 140 万

吨水泥项目生产线及其配套设施，主要包括 3座粉煤筒仓、2座石渣筒仓、1座

原料库、1座脱硫石膏库、1座熟料库、1座孰料筒仓、4座散装库、4座成品库，

年产 140 万吨水泥。

1.4评估程序

根据《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关于推进实施

焦化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的通知》（环大气[2024]5号）、《关于做好水泥和

焦化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24]209）、《关于印

发＜江苏省水泥和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4]6

号）等相关文件，2025年 4月，日照康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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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厂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清洁方式运输、环境管控平台及台账记录进行

了全面梳理，查找存在的环境问题，主要工作内容见下：

（1）有组织排放

①评估污染物源头防控、过程管控措施和除尘技术的可达性；

②评估排放口检测点位的规范性，手工监测采样点位、CEMS安装点位、其

它废气排放口设置是否规范；

③是否配备分布式控制系统（DCS），是否能够有效采集生产设施、污染物

治理设施以及污染物排放关键参数，是否具备实施显示、回溯历史记录等功能，

任意参数曲线是否可组合至同一个界面中查看；

④是否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HJ848-2017）开展自行监测。

（2）无组织排放

全面排查全厂物料储存、物料输送、协同处置及生产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源，

列出全厂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及控制措施基本情况表，包括生产工序、无组织排放

源名称及点位、治理设施配置情况，以及无组织排放相关视频监控设施类型、安

装位置等信息。对照《意见》相关要求，评估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完整性以及控制

措施、监测监控措施符合性。无组织排放源设置集气罩的控制风速应达到国家《局

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AQ/T 4274-2016)要求，实现“应收尽

收”。

（3）清洁方式运输

是否建立进出企业原燃料和产品运输基础台账，其中，铁路运输应有磅单记

录台账，水路运输应有水尺等记录台账管状带式输送及皮带通廊运输应有皮带秤

记录台账，管道输送应有磅单或皮带秤记录台账。按照《意见》要求建立门禁及

视频监控系统，具备车辆信息审核和校验、统计核算清洁运输比例和车辆进出异

常实时报警等功能。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应与计量系统关联，建立车辆进出厂历

史记录电子台账。按照《意见》要求建立进出厂、厂内运输车辆基本信息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基本信息电子台账；按照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技术要

求，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

（4）环境管控平台及台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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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按照《意见》要求建设全厂环境管控平台，具备治理设施运行参数及监

测数据异常等报警、处置、反馈的闭环管理功能。高清视频监控(至少 1080p)、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历史视频数据至少保存一年，车辆进出厂历史记录至少保存

两年，进出厂运输车辆、厂内运输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基本信息电子台账至

少保存五年，自动监测、DCS系统等其他数据至少保存五年。是否留存累计稳

定运行至少一个月的主体设施生产日报表、要求安装 CEMS和 DCS的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管理合账、无组织排放控制设施运行记录。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

开展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及自行监测，是否保存原始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五年。

评估监测流程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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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评估监测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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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基本情况

2.1企业基本概况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位于徐州市丰县顺河镇青年路

南，丰金路东，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2.1-1。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水泥粉磨、

销售、矿渣、微粉加工、销售等。2020年，公司投资 32000万元，在江苏省徐

州市丰县顺河镇建材产业园建设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年产 140万吨水泥

项目。根据生产需求，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计划对原有水泥生产线进行改

造。公司计划调整熟料、粉煤灰、脱硫石膏、石子、矿粉原料的生产用量；同时，

原料中增加炉渣、水渣和助磨剂。改造后，生产原料为熟料 56万吨、粉煤灰 46.8

万吨、矿粉 6万吨、水渣 1万吨、炉渣 21万吨、脱硫石膏（缓凝剂）7万吨，

石子 2万吨、助磨剂 2000吨。本项目在原厂区内进行，不新增用地、不增加产

能、不改变主要产品和工艺。厂区主要平面布置图见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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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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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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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企业主要生产设备及产能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2.2-1，主要产品方案见表 2.2-2。

表 2.2-1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单位 数量

1 散装机 ZDU-200 台 1
2 提升机 NE100*26.32 台 1
3 提升机 NE100*25.32 台 1
4 提升机 NE100*23.5 台 1
5 提升机 NE100*26.82 台 1
6 脉冲布袋除尘器 / 套 12
7 皮带机 B650*7800 台 1
8 皮带机 B650*8464 台 1
9 皮带机 B650*75863 台 1
10 斜槽 XZ400 台 1
11 斜槽 XZ315 台 1
12 给料机 TDGSK- 1000 台 1
13 给料机 TDGSK- 1200 台 1
14 皮带机 B650*7800 台 1
15 水泥磨 3.2* 13m 台 1
16 水泥磨 3.8* 13m 台 1
17 球破机 3.6*8m 台 1
18 水泥储存库 8000T 座 4
19 矿粉筒仓 600T 座 2
20 粉煤灰库（2 用 1 备） 4400T 座 3
21 配料库 600T 座 2
22 熟料密闭圆库 3800T 座 1
23 熟料原料堆棚 10000m2 个 1
24 包装机 / 台 4
25 选粉机 / 台 1

表 2.2-2 产品方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生产能力（万吨/年） 年运行时间（h）

1 水泥 140 3600

2.3原燃料和产品运输情况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主要原料包括熟料、粉煤灰、矿粉、炉渣、石膏、

石子、缓凝剂等，产品主要为水泥。经统计公司进出厂的物料和产品均采用汽车

运输。

根据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提供的 2025年 11月-2025年 12月生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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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分析近一个周期年原燃料使用量和产品产量及运输情况，详见表 2.2-3。徐

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近一周期年原辅料累计消耗 497747吨，累计生产水泥

413364吨，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近一周期年原辅料累计消耗量和产品累

计生产量符合生产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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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近一个周期年原辅材料使用量和产品产量及运输情况

物料名称 运输方式
2025 2025 2025 2025 2025 2025 2025 2025 2025 2025 2025 2025

合计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原

料

熟料 汽车运输 12129 12128 22623 29581 28250 26586 16994 5527 30398 9502 18915 43695 256328
粉煤灰 汽车运输 3431 3432 6863 12872 12872 11069 11069 6790 6790 5536 5536 8214 94474
矿粉 汽车运输 3966 3966 7587 7587 8394 8394 6433 6433 6182 6182 6182 314 71620
石子 汽车运输 833 833 3188 3339 2482 1649 1677 1034 1666 988 1289 1268 20246
炉渣 汽车运输 1151 1151 953 4298 4359 4863 3921 3045 6076 472 238 1825 32352
缓凝剂

（石膏类）
汽车运输 1560 1559 2753 2368 2582 2302 1885 1573 1390 986 1495 2274 22727

原辅材料运输合计 23070 23069 43967 60045 58939 54863 41979 24402 52502 23666 33655 57590 497747
产

品
水泥 汽车运输 19105 19105 61945 65375 53452 29632 33411 27055 33852 20541 30154 19737 413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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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重点治理工程情况

2.4.1 企业污染源分析及采取的主要治理措施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 2.4-1。

工艺流程简述：

（1）原料分配

熟料、粉煤灰、矿粉、炉渣、石膏、石子等原材料分别通过密闭罐车运至厂

内。粉煤灰、矿粉由提升机输送至 1#、2#粉煤灰库和 1#、2#矿粉库，水泥熟料、

炉渣、水渣、缓凝剂（石膏类）、石子用皮带直接输送至熟料原料堆棚；然后，

按比例调配后进入全密闭圆库暂存。该过程将产生熟料原料堆棚暂存废气 G1、

噪声产生 N1；原料配料废气 G2及 G3、噪声产生 N2及 N3；粉煤灰筒仓呼吸孔

废气 G4、噪声产生 N4；矿粉筒仓呼吸孔废气 G5、噪声产生 N5。

计量输送：原料经配料计量系统进行计量后，由密闭的皮带机运送至球磨机

中进行物理破碎，将原料破碎为大粒径状，然后进入下一道工序。该过程将

产生计量废气 G6、噪声 N6。

球破：将配比好的原料输送到球破机，进行破碎，以达到符合要求的产品。

该过程将产生破碎废气 G7、噪声 N7。

球磨：将球破机破碎工序完结后的原料输送到球磨机，进行进一步的球磨处

理，以达到符合要求的产品。为延长水泥磨机使用寿命，需要对球磨机轴承冷却

降温，球磨磨机冷却用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由于蒸发作用，需要定期补水。同时，

为消除磨机仓内静电，需天骄助磨剂。助磨剂带入产品生产过程，但由于助磨剂

为成品液体状三乙醇胺，助磨剂添加过程无废气产生。该过程将产生球磨废气

G8、噪声 N8。球磨机冷却用水W1依托现有浓缩沉淀池+净水池沉淀处理后，

回用于球磨机冷却不外排。

选粉：通过密闭的选粉机选出合格尺寸的水泥进入水泥库，不合格粉进一步

的粉磨；皮带输送机及提升机是全封闭装置，不会有粉尘的产生。该过程将产生

球磨噪声 N9。

成品：合格的水泥进入 1-4#水泥成品库。该过程将产生水泥成品库呼吸孔废

气 G9、球磨噪声 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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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根据产品要求，成品水泥或采用包装机进行包装，包装后的水泥存放

于成品仓库，该过程将产生包装废气 G10、噪声 N11；或直接采用散装车进行散

装外售，该过程将产生散装废气 G11、噪声 N12。

图 2.4-1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2.4.2重点治理工程情况

徐州广龙水泥磨有限公司超低排放治理工程基本于 2025年 10 月完成，重点

治理工程治理设施参数、设计及施工单位情况、投资金额、完成时间等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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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内容及投资

序号
污染源名

称
污染物

治理技术/工

艺
主要污染治理设施参数 工程名称

设计单

位
施工单位 投资

（万

元）

完成时间
名

称

资

质

名

称

资

质

1
无组织排

放
颗粒物

输送皮带密封

防尘

8 台配料电子秤、配料输送皮带和包装水

泥输送皮带进行密封实行负压运行，防

止扬尘外溢。

超低排放改造输

送皮带密封项目
/ /

徐州星安

钢结构有

限公司

1.8 2025.08

2
无组织排

放
颗粒物 车辆清洗降尘

加长洗车机长度，加大水压，相关数据

连接到一体化平台。
洗车机改造 / /

徐州星安

钢结构有

限公司
0.9

2025.09

3
无组织排

放
颗粒物 堆棚密封防尘

增设安装石膏库移门、石膏料仓封闭、

熟料平库合门、发散装通道封闭、包装

水泥发运库快速堆积自动门、输送廊道

封闭

安装封闭门、快速

堆积自动门采购

安装

/ /

徐州星安

钢结构有

限公司

28.6 2025.09

4
无组织排

放
颗粒物 监测视频监控

微站 5 台、TSP5 台，安装视频监控 18

个

环保视频监控系

统采购、安装
/ /

临沂净美

康科技有

限公司

33.8 2025.10

5
无组织排

放
颗粒物 喷淋降尘 码头卸货大棚安装高压喷雾降尘系统 喷雾降尘 / /

徐州星安

钢结构有

限公司

3.3 2025.09

6
无组织排

放
颗粒物

生产车间密封

防尘
辊压机房、磨机房密封 车间密封 / /

临沂净美

康科技有

限公司

32.8 20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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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无组织排

放
颗粒物 低碳 二套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充电桩安装 / /

徐州星安

钢结构有

限公司

8.8 2025.08

8
有组织排

放
颗粒物

颗粒物在线监

测
水泥磨排放口在线监测设备

CEMS 设备采购安

装、调试联网
/ /

临沂净美

康科技有

限公司

16.2 2025..08

9
有组织排

放
颗粒物

收尘器采样平

台改造
排放品采样平台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安全防护安装改

造
/ /

徐州仁领

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10 2025.09

10 清洁运输 / 门禁系统 按照超低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车辆识别自动监

管系统安装调试 / /

临沂净美

康科技有

限公司

25 2025.10

11 清洁运输 颗粒物 路面修复降尘 修复厂区破损路面、场地 265 ㎡ 土建，混凝土浇注 / /

徐州星安

钢结构有

限公司

1.8 2025.08

12

超低排放

环境管控

平台

管控平

台
环境管控平台 按照超低规范要求增加环境管控平台

环境管控一体化

平台
/ /

徐州星安

钢结构有

限公司
0.9

20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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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环境管理情况

2.5.1 主体生产设施政策符合性

本项目年产 140万吨水泥生产线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

鼓励类、禁止类及限制类产业，为允许类，符合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2.5.2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年产 140万吨水泥项目于2020 年11月12日获得

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徐丰环项表〔2020〕27号），并于 2021 年 10月通

过企业自主验收。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水泥生产线技改项目于 2025年 11月26日获得徐

州市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徐丰环项表〔2025〕60号），并于 2026 年 2月通过企

业自主验收。

企业环评批复及验收情况详见下表。

表 2.4-1 企业项目环评及批复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批复 验收情况

1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

公司年产 140万吨水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20年 11月 12日
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

（徐丰环项表〔2020〕27号）

2021年 10月
企业自主验收

2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

公司水泥生产线技改项

目

2025 年 11月 26日
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

（徐丰环项表〔2025〕60号）

2026年 2月
企业自主验收

2.5.3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已按照要求于 2026 年 2 月通过了排污许可证变

更，证书编号为 913203127589691659002P。

2.5.4 企业信用情况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坚持守法诚信生产经营，

自觉履行以下环 境保护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接受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

制度的管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查询结果如下，企业近三年来未发生重大环境污

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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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违法违规情况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近三年

无碳排放违法违规行为，近三年无自行监测弄虚作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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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评估监测

日照康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工作组在对相关资料认真审查基础上，于 2025

年 7月入厂开展现场勘探，并于 7月底完成了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清洁方

式运输评估，给出了预评估结论，编制了预评估整改清单，企业根据预评估整改

清单对全厂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清洁方式运输进行并完成了超低改造工作。

3.1有组织排放预评估

3.1.1 采样孔及采样平台规范化评估

根据《监测技术指南》，现场手工监测断面及 CEMS安装点位应符合相关

环境监测标准准和技术规范以及排放标准的规定。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采样孔及采样平台应该按照以下标准进行整改，

整改要求为：

(一)监测断面。监测断面应设置在规则的圆形、矩形排气筒/烟道上的坚直段

或水平段，并避开拉筋等影响监测的内部构筑物。圆形排气筒/烟道监测断面应

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4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游方

向>2倍烟道直径处，对无法满足上述条件要求的，应尽可能选择流场均匀稳定

的监测断面，避开涡流区，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监测断面废气分布相对均匀断面

无紊流。

自动监测系统安装位置应设置在手工监测断面上游 0.5m内。

(二)监测孔。在手工监测断面处设置手工监测孔，其内径应满足相关污染物

和排气参数的监测需要，一般应≥80mm。手工监测孔外沿距离排气筒/烟道或保

温层外壁距离应≤50mm。手工监测孔应符合排气简/烟道的密封要求，封闭形式

宜优先参照 HG/T21533.HG/T 21534、HG/T21535设计为快开方式。采用盖板、

管堵或管帽等封闭的，应在监测时容易打开。法兰、闸板阀等部件伸入排气筒/

烟道部分应与其内壁平齐。

圆形竖直排气筒/烟道直径 D≤1m 时,至少设置 1 个手工监测孔:1m≤D≤3.5m

时，至少设置相互垂直的 2个手工监测孔;D>3.5m时，至少设置相互垂直的 4个

手工监测孔。圆形水平排气筒/烟道直径 D≤3.5m时，至少在侧面水平位置设置 1

个手工监测孔;D>3.5m时，至少在两侧水平对称的位置设置 2个手工监测孔。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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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孔应设在直径线上。

竖直矩形排气筒/烟道，长(L)或宽(W)≤3.5m时，至少在长边一侧开 1排水平

监测孔;L或W均>3.5m时，至少在长边两侧各对开 1排水平监测孔。水平矩形

排气筒/烟道，W≤3.5m 时，至少在单侧开设 1排竖直监测孔:W>3.5m时，至少

在烟道两侧各开设 1排竖直监测孔。监测孔设置应满足监测布点要求，相邻两个

监测孔之间的距离<1m，两侧的监测孔距离烟道内壁≤0.5m。

(三)工作平台。监测断面距离坠落高度基准面 2m以上时，应配套建设永久、

安全、便于采样和测试的工作平台。工作平台宜设置在监测孔的正下方

1.2m~1.3m处。工作平台长度应≥2m。对于监测断面直径(圆形)或者在监测孔方

向的长度(矩形)>1m的，工作平台宽度应≥2m;<1m的，工作平台宽度应≥1.5m。

单层工作平台及通道上方竖直方向净高应≥2m，需设置多层工作平台的，每层净

高应≥1.9m。

距离坠落高度基准面 1.2m以上的工作平台及通道的所有敞开边缘应设置不

低于 1.2m的防护栏杆,其中工作平台的防护栏杆应带不低于 100mm的踢脚板。

主要排放口工作平台的工作区域内应设置 220V防水低压配电箱，内设漏电

保护器、三相接地线、不少于 2个 10A插座其他排放口可参照主要排放口设置，

或工作平台 50m内配备永久电源和不少于 2个电缆卷盘，长度不少于 50m。

安装自动监测的主要排放口应安装视频监控，监控范围包含工作平台的所有

采样探头、监测孔等，宜选用高速球形网络摄像机。视频图像分辨率不低于

1280x720，帧率≥15帧/秒，图像信息延迟时间≤600ms，具备动态捕捉、逆光补

偿、日夜模式、断网重连功能，能够对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系统运维活动实施有

效监控。支持远程查看实时视频和录像，录像保存时限不少于 1年。

工作平台与坠落高度基准面之间距离超过 0.5m且不足 2m时应设置固定式

钢梯到达工作平台。工作平台与坠落高度基准面之间距离不小于 2m 时，应安

装钢斜梯、转梯、Z字梯或升降梯到达监测平台，不得仅设置钢直梯梯架无障碍

宽度应不小于 0.8m，倾角应不超过 38°。

(四) 排污口管理。排污口的立标、建档和管理应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整

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1996470号)、《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二维码标识技

术规范》(HJ1297-2023)等。地方生态环境部门针对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有进一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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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按照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要求执行。

经现场核查，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共有 10个废气有组织排放口，与

排污许可排气筒数量一致，根据现场预评估调查结果，公司排放口配套的采样孔、

采样平台、监测梯、标志牌等存在问题，主要集中在采样孔管长过长、采样平台

无固定电源等，经整改后已全部满足超低排放相关标准。

排气筒 DA001 排气筒 DA002

原料棚废气排放口 球破废气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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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筒 DA003 排气筒 DA004

排气筒 DA005 排气筒 DA006

包装废气排放口球磨废气排放口

2#粉煤灰废气排放口

1#粉煤灰废气排放口



24

排气筒 DA007 排气筒 DA008

排气筒 DA009 排气筒 DA010

3.1.2有组织排放源清单及控制措施

通过现场勘踏和资料收集，对企业主要生产工艺及排污节点、有组织排放源

配套的污染治理设施和参数进行了全面梳理，详见下表。

1#散装废气排放口

熟料废气排放口
水泥废气排放口

2#散装废气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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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有组织污染治理工艺和设施主要参数

序号 生产工序 污染物 排放口编号 治理设施名称及类型
排气筒

是否与排污许可证一致
高度 直径

1 原料堆棚 颗粒物 DA001 布袋除尘器 25 1.26 是

2 配料、球破破碎 颗粒物 DA002 布袋除尘器 25 1.3 是

3 1#粉煤灰库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DA003 布袋除尘器 25 0.26 是

4 2#粉煤灰库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DA004 布袋除尘器 25 0.26 是

5 1#、2#矿粉库、1#、2#球磨机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DA005 布袋除尘器 25 1.8 是

6 包装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DA006 布袋除尘器 25 1.7 是

7 1#散装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DA007 布袋除尘器 25 0.26 是

8 2#散装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DA008 布袋除尘器 25 0.26 是

9 1#水泥库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DA009 布袋除尘器 25 0.27 是

10 2#水泥库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DA010 布袋除尘器 25 0.2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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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DCS 和 CEMS 安装情况

3.1.3.1评估要求

根据《实施方案》，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水泥窑窑头（冷却机）、

煤磨、水泥磨、独立烘干热源，焦化企业焦炉烟囱、装煤、推（出）焦、管式炉

等主要排口应安装烟气排放连续在线监测系统（CEMS），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并验收。

水泥窑、窑尾烟气处理系统安装分布控制系统（DCS），同步记录生产过程

及污染设施运行的关键参数。

3.1.3.2企业现状

企业只涉及水泥磨排气筒，目前已安装 CEMS以及分布控制系统，目前 DCS

系统具备记录企业相关生产过程主要参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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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房



29

DCS接入系统

水泥磨磨尾在线监测系统 水泥磨皮带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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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监测数据达标性分析

3.1.4.1 评估要求

水泥粉磨、贮存、破碎、包装、散装、发运等生产环节，及其他通风生产设

备等颗粒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不高于 10mg/m3。

3.1.4.2 企业现状

1、有组织监测

本次评估阶段委托江苏新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水泥磨共计 10根排气筒有

组织排放口进行了现场监测，监测期间生产状况稳定满足相关要求。

表 3.1-3 监测期间工况一览表

检测日期 设计能力（t/h） 实际能力（t/h） 生产负荷

2025.12.16 140 127 91%

有组织排放口超低排放手工监测结果汇总表见表 3.1-4。本次超低排放验收监测

报告见附件。

根据本次超低排放监测结果可知，各排气筒有组织排放结果均满足《水泥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149-2021）以及《江苏省水泥和焦化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实施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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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有组织排放口超低排放手工监测结果汇总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排放口类型 监测因子 治理设施名称及类型
排气筒 排放浓度范围

（mg/m3）

超低排放限值

（mg/m3）
评估结果

高度 直径

1 DA001 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25 1.26 1.1~1.3 10 达标

2 DA002 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25 1.3 1.3~1.9 10 达标

3 DA003 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25 0.26 1.6~2.3 10 达标

4 DA004 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25 0.26 1.3~2.0 10 达标

5 DA005 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25 1.8 2.2~3.0 10 达标

6 DA006 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25 1.7 2.0~8.9 10 达标

7 DA007 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25 0.26 3.9~6.0 10 达标

8 DA008 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25 0.26 1.1~1.9 10 达标

9 DA009 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25 0.27 1.1~1.4 10 达标

10 DA010 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25 0.27 1.4~2.7 1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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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EMS 监测

本次评估阶段委托江苏新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连续监测系统监测比对

工作，检测结果详见附件。

根据出具的 CEMS比对报告（报告编号：X(2026)环检（气）字第（0001-1）

号），见下表。

依据《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75-2017)，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DA005 1#、2#矿粉库、1#、2#球磨机

废气排放口安装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各指标监测结果为：颗粒物、温度、湿

度、流速比对监测结果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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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低浓度颗粒物、烟温、湿度、流速比对检测数据表

采样点位 1#、2#矿粉库、1#、2#球磨机废气排放口 DA005
采样日期 2026 年 1 月 4 日

样品编号 采样时间 读数时间

低浓度颗粒物

(mg/m3) 湿度 (%) 温度(℃) 流速(m/s)

参比值 仪器值 参比值 仪器值 参比值 仪器值 参比值 仪器值

X2600230104
YG0501 11:59-12:47 11:57-12:47 1.6 1.52 0.4 0.00 18.7 18.55 2.9 2.55

X2600230104
YG0502 12:58-13:46 12:58-13:47 1.2 1.58 0.8 0.00 18.6 18.38 2.8 2.41

X2600230104
YG0503 13:52-14:40 13:52-14:42 1.7 1.52 0.9 0.00 18.0 17.90 2.5 2.44

X2600230104
YG0504 14:52-15:40 14:52-15:42 8.1 1.51 0.8 0.00 18.0 17.51 2.3 2.41

X2600230104
YG0505 15:49-16:37 15:47-16:37 1.6 1.45 0.7 0.00 17.6 17.10 2.2 2.57

平均值 2.8 1.52 0.7 0.00 18.2 17.89 2.5 2.48

绝对误差 -1.3 -0.7 -0.31 /
相对误差(%) / / / -0.80

评价标准
绝对误差不超过

±5mg/m3 绝对误差不超过±1.5% 绝对误差不超过±3℃ 相对误差不超过±12%

结果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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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自行监测符合性分析

3.1.5.1 自行监测要求

企业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HJ 848-2017）规定开展自行监测，现场查

阅了其年度自行监测报告，监测频次、内容满足其排污许可证规定。

企业有组织和无组织废气自行监测方案见下表。

表 3.1-6 企业自行监测计划

DA001 颗粒物 1 次/两年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 准》（DB32/4149-2021）

DA002 颗粒物 1 次/季度

DA003 颗粒物 1 次/两年

DA004 颗粒物 1 次/两年

DA005 颗粒物 1 次/季度

DA006 颗粒物 1 次/季度

DA007 颗粒物 1 次/季度

DA008 颗粒物 1 次/季度

DA009 颗粒物 1 次/两年

DA010 颗粒物 1 次/两年

厂址上风向 1 个、

下风向扇 形分布

3 个

颗粒物 1 次/季度

3.1.5.2企业自行监测情况

本次收集了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2025年自行监测报告，见附件 5，

企业严格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HJ 848-2017）规定开展自行监测，且监测

数据均达标。

3.2无组织排放预评估

根据《实施方案》，物料储存、物料输送、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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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采取密闭、封闭等有效控制措施。无组织排放控制设

施应与生产设施同步正常运行，产尘点及生产设施无可见烟尘外逸。厂区整洁无

积尘，无明显异味。

预评估期间全面核查了企业物料储存、物料输送、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

放源，建立无组织源清单，对照《实施方案》进行超低改造，目前公司已全部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工作。

3.2.1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评估

根据《实施方案》，物料储存：煤炭、焦炭、针状焦、沥青、石墨、石灰石、

页岩、泥岩、煤矸石等块状或粘湿物料在满足安全生产的条件下，采用密闭料仓

或封闭料场（仓、库、棚）等方式储存，其中封闭料场内设置喷雾抑尘装置。石

灰、生料、干粉煤灰、矿渣微粉、成品水泥、除尘灰、脱硫灰等粉状物料应采用

密闭料仓、储罐等方式密闭储存，并安装抑尘设施。

预评估期间全面核查了企业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源，建立物料储存环节无组

织排放源清单，对照《实施方案》进行超低改造，目前公司有脱硫石膏库、粉煤

灰库、水渣库、石子库、熟料库，均进行了密闭储存，增加雾炮系统，完成超低

排放改造工作。物料储存环节无组织排放源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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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物料储存环节无组织排放源情况表

序号 产污环节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 企业实际情况 现场照片

1 脱硫石膏库

根据苏环办〔2024〕6号：煤炭、焦炭、针状焦、

沥青、石墨、石灰石、页岩、泥岩、煤矸石等块状

或粘湿物料在满足安全生产的条件下，采用密闭料

仓或封闭料场（仓、库、棚）等方式储存，其中封

闭料场内设置喷雾抑尘装置。

密闭储存

2 粉煤筒仓*3

根据苏环办〔2024〕6号：石灰、生料、干粉煤灰、

矿渣微粉、成品水泥、除尘灰、脱硫灰等粉状物料

应采用密闭料仓、储罐等方式密闭储存，并安装抑

尘设施。

密闭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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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渣筒仓*2

根据苏环办〔2024〕6号：石灰、生料、干粉煤灰、

矿渣微粉、成品水泥、除尘灰、脱硫灰等粉状物料

应采用密闭料仓、储罐等方式密闭储存，并安装抑

尘设施。

密闭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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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料库（炉渣

等）

根据苏环办〔2024〕6号：煤炭、焦炭、针状焦、

沥青、石墨、石灰石、页岩、泥岩、煤矸石等块状

或粘湿物料在满足安全生产的条件下，采用密闭料

仓或封闭料场（仓、库、棚）等方式储存，其中封

闭料场内设置喷雾抑尘装置。

密闭储存，设

置雾炮装置

5 熟料库

根据苏环办〔2024〕6号：石灰、生料、干粉煤灰、

矿渣微粉、成品水泥、除尘灰、脱硫灰等粉状物料

应采用密闭料仓、储罐等方式密闭储存，并安装抑

尘设施。

密闭储存,设

置雾炮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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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熟料筒仓

根据苏环办〔2024〕6号：石灰、生料、干粉煤灰、

矿渣微粉、成品水泥、除尘灰、脱硫灰等粉状物料

应采用密闭料仓、储罐等方式密闭储存，并安装抑

尘设施。

密闭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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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散装库*4

根据苏环办〔2024〕6号：石灰、生料、干粉煤灰、

矿渣微粉、成品水泥、除尘灰、脱硫灰等粉状物料

应采用密闭料仓、储罐等方式密闭储存，并安装抑

尘设施。

密闭储存

8 成品库*4

根据苏环办〔2024〕6号：石灰、生料、干粉煤灰、

矿渣微粉、成品水泥、除尘灰、脱硫灰等粉状物料

应采用密闭料仓、储罐等方式密闭储存，并安装抑

尘设施。

密闭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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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物料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

根据《实施方案》，物料输送：煤炭、焦炭、针状焦、沥青、石墨、石灰石、

页岩、泥岩、煤矸石等块状或粘湿物料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皮带通廊等方式输

送；确需汽车运输的，应使用封闭车厢，装卸车时采取除尘或抑尘措施。石灰、

生料、干粉煤灰、矿渣微粉、成品水泥、除尘灰、脱硫灰等粉状物料应采用气力

输送设备、罐车及其他方式密闭运输。散装原燃料卸车、上料、配料、输送在确

保安全的情况下密闭或封闭作业。运输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各转载、

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预评估期间全面核查了企业物料输送无组织排放源，建立物料输送环节无组

织排放源清单，对照《实施方案》进行超低改造，目前物料输送无组织已完成超

低排放改造工作。

企业物料输送无组织控制节点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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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物料输送无组织排放源情况表

序号
生产工

序
产污环节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 企业实际情况 整改措施 整改后照片

1

配料及

球破

1#炉渣仓转 1#小皮带称

机头受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2
1#皮带称转 1#大皮带落

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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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炉渣转 2#小皮带机头

称受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4
2#皮带称转 1#大皮带机

尾落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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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石膏上料斗转 3#小皮

带机头受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石膏斗上料

区密闭

6
3#小皮带转 1#刮板机机

尾落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脱硫石膏含

水率＞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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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石膏上料斗转 4#小皮

带机头受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脱硫石膏含

水率＞6%
/

8
4#小皮带转 2#刮板机机

尾落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脱硫石膏含

水率＞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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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石子仓转 5#小皮带机

头受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密

闭

10
5#小皮带转 2#大皮带机

尾落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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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石子仓转 6#小皮带机

头受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密

闭

12
6#小皮带转 2#大皮带机

尾落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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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熟料库转地下熟料运输

皮带机头受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14
地下熟料运输皮带机尾

落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密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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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熟料库转 3#皮带称机

头受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密

闭

16
2#熟料库转 4#皮带称机

头受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密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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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熟料库皮带转 3#大皮带

机尾落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18
1#熟料库转 1#铰刀称落

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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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铰刀称转 1#刮板机落

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20
2#熟料库转 2#铰刀称落

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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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铰刀称转 2#刮板机落

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22
1#粉煤灰库转 3#铰刀称

落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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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粉煤灰库转 4#铰刀称

落料点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24
3#粉煤灰暂存库库底落

料点*9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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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

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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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

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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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

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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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

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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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矿粉

1#磨后矿粉筒仓转 5#铰

刀称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34
2#磨后矿粉筒仓转 6#铰

刀称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59

35

成品

#成品库转提升机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36 2#成品库转提升机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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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成品库转提升机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38 4#成品库转提升机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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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包装

1#包装机机头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封

闭

40 1#包装机转 1#发运皮带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封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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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袋装车间分别区域整体

封闭，车间内保持负压

41 2#包装机机头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封

闭

42 2#包装机转 2#发运皮带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封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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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包装机机头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封

闭

44 3#包装机转 3#发运皮带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封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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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包装机机头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封

闭

46 4#包装机转 4#发运皮带

根据苏环办〔2024〕6号：运输

皮带、斗提、斜槽等应全封闭，

各转载、下料口等产尘点应设

置集气罩并配备高效除尘器，

库顶应配备袋式除尘器。

机头机尾封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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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微站

在厂区主要产尘点密闭罩、收尘罩等无组织排放控制设施周边设置总悬浮微

粒（TSP）浓度监测仪。原料和燃料储库进出口，窑头、窑尾、水泥粉磨、储煤

和储焦装置出入口、焦炉区域等易产尘区域和车间进出口，厂内物料运输主干道

路路口、长度过 200米的物料运输道路中部设置空气质量监测微站。

企业环境空气质量微站监控布点见表 3.2-3，TSP安装点位见表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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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环境空气质量微站监控布点一览表

现场情况

监测点位
厂界东侧

（配料区和球破）

厂界北侧

（包装和散装北侧）

厂界西侧

（包装西南角）
厂界南侧 球磨机房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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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企业 TSP安装点位一览表

现场情况

监测点位 磨机房房内 配料区 地下熟料运输皮带（中部） 散装库（内）



68

现场情况

监测点位 袋装发运包装车间 包装车间 球破机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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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视频监控

在水泥企业的矿山开采、料场运输车辆进出口、水泥熟料生产各工艺下料口、

输送通道、成品装卸点及发运进出口，焦化企业的焦炉炉顶、焦炉机侧和焦侧（含

半焦炉出焦侧）、干熄焦装入装置、筛焦楼筛分、焦炭装车区域、储煤和储焦装

置出入口等重点工序安装高清视频监控设施。

企业视频监控点位见表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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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企业视频监控点位图

现场情
况

监测点
位

1#原料库进出口及原料棚

内
配料区通廊

地下熟料运输皮带通

廊
粉煤灰库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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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情
况

监测点
位

1#散装库 2#散装库 袋装发运区 包装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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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情
况

监测点
位

球破机机房 球磨机房房内
CEMS站房及采样平

台
厂区进出口（结合清洁运输）



73

3.2.5无组织监控平台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企业建设全厂一体化环境管控平台，记录有组织排

放和无组织排放相关监测监控情况、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及清洁运输情况等。

CEMS系统、DCS系统、空气质量监测微站数据、TSP浓度监测数据、清洁运

输电子台账等数据至少保存五年以上，高清视频监控数据至少保存一年以上。

企业已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建设一体化环境管控平台，平台实现了对重点

有组织设备运行状态、在线监测设施排放数据进行实时分析、汇总和展示；对异

常数据、预警数据进行预警、提醒，辅助现场管理人员对环保设备做出操作决策，

确保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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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无组织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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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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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环保清洁车辆智能监控及洗车平台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企业厂区和料场出口应配备高压清洗装置，对运输

车辆的车身、车轮、底盘进行冲洗。厂区及周边道路应硬化，并采取清扫、定时

洒水等措施，保持清洁。

一体化管理平台车辆信息

洒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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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内运输道路全部硬化，新建洗车平台，购置 1台清扫车、1台洒水车，

每天定期对厂区路面进行洒水抑尘。

3.2.7厂界无组织颗粒物达标性分析

评估期间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委托江苏新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厂

界无组织排放开展监测工作，监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3.2-6 监测期间气象参数表

采样日期 开始采样时间 温度℃ 气压 kPa 相对湿

度% 风速 m/s 风向
天气状

况

2026.1.4

10:50 2.8 102.0 60 1.9 东南 阴

12:00 3.2 102.0 58 1.8 东南 阴

13:10 3.6 101.9 56 1.7 东南 阴

表 3.2-7 厂界无组织监测数据一览表

采样点位 开始采样时间

2026 年 1 月 4 日

样品编号 总悬浮颗粒物 (μg/m3)

WG1 上风向

10:50 X2600230104WG0101 182

12:00 X2600230104WG0102 191

13:10 X2600230104WG0103 176

WG2 下风向

10:50 X2600230104WG0201 232

12:00 X2600230104WG0202 256

13:10 X2600230104WG0203 289

WG3 下风向

10:50 X2600230104WG0301 296

12:00 X2600230104WG0302 283

13:10 X2600230104WG0303 268

10:50 X2600230104WG0401 235

洗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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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4 下风向

12:00 X2600230104WG0402 224

13:10 X2600230104WG0403 205

根据本次超低排放监测报告，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厂界无组织排放满

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149-2021）要求。

3.3运输方式预评估

3.3.1 运输台账建立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建立清洁运输电子台账，在运输车辆进出厂区门口

安装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实现车辆信息采集、信息校验、进出厂管理、信息统

计、照片采集、视频监控、数据储存和交换等功能。

目前企业已建立运输车辆电子台账，清洁运输电子台账等数据至少保存五年

以上，高清视频监控数据至少保存一年以上，达到《实施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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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清洁方式运输评估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进出企业的物料和产品采用铁路、水路、管道、管

状带式输送机、皮带通廊等清洁方式运输比例不低于 80%，其余汽车运输部分采

用新能源或国六排放标准的车辆；达不到 80%的部分，可以采用新能源汽车替代

（2025年底前新能源汽车替代比例不低于 60%）。厂内运输采用新能源运输车

辆（2025年底前可采用国六排放标准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原则上采用新能

源，无对应产品的应满足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2025 年底前可采用国三排放标

准非道路移动机械）。危化品运输等特种车辆可采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燃

气车辆达到国六排放标准）。

目前企业于 2026年 2月 1日后，进行了平台管控，大宗物料和产品均采用

汽车运输（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租用新能源或国四以上排放标准车辆，达

到《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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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门禁系统及视频监控

建设全厂一体化环境管控平台，记录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相关监测监控

情况、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及清洁运输情况等。CEMS系统、DCS系统、空气质

量监测微站数据、TSP浓度监测数据、清洁运输电子台账等数据至少保存五年以

上，高清视频监控数据至少保存一年以上。

门禁系统及视频监控

4环境管理基本情况

4.1企业环境管理机构设置情况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成立了环境管理机构，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及责任人分工制度。

4.2企业台账管理情况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规范了档案台账管理，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

证、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文件等档案保存完整，主要原辅材料与燃料消耗、生产设

施运行管理信息进行纸版记录、环保设施运行管理信息进行纸版记录、污染排放

口废气排放信息等例行检测报告完整留存，主体设施生产日报表进行了电子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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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4.2.1主要原辅材料消耗台账

评估期间，主要原辅材料消耗台账见下图。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台账

4.2.2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台账

评估期间，部分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台账如下图。

生产设施运行管理台账

4.2.3环保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台账

1、除尘设备运行管理台账

评估期间，除尘设备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台账如下图。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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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EMS和DCS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台账

CEMS和DCS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台账

4.2.4门禁系统运行管理台账

门禁系统运行管理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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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估监测结论

5.1有组织排放

根据本次评估，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在线监测设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要求，有组织监测数据满足水泥行业超低排放限值要求。

综上，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有组织排放满足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管控要

求。

5.2无组织排放

（1）本次评估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按照水泥行业超低排放要求建立

了物料储存、物料输送和生产工艺无组织源清单，在重点生产环节安装高清视频

监控、环境空气微站和 TSP等监控监测设施，并接入超低排放一体化平台进行

管理。

（2）厂区主要生产设施和环境治理设施安装分布式控制系统（DCS）。

（3）厂区重点生产环节监控监测及 DCS、环境治理设施 DCS数据存储能

力满足五年存储要求。

综上，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无组织排放满足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管控要

求。

5.3清洁运输

（1）目前企业已建立运输车辆电子台账，清洁运输电子台账等数据至少保

存五年以上，高清视频监控数据至少保存一年以上。

（2）目前企业大宗物料和产品均采用汽车运输，达到《实施方案》的相关

要求。

（3）企业门禁系统及视频监控达到《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

综上，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清洁运输满足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管控要求。

5.4建议与意见

（1）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应积极推进厂区清洁运输及超低排放改造

工程，致力于实现超低排放全面化管理。

（2）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应持续巩固和提升厂区超低排放改造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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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在有组织排放方面，需依照规定定期对环保治理设施进行自主监测在线监测

设备，在线监测数据按要求上传至当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在无组织排放方面，

应定期对厂区易产生扬尘的区域进行巡查和检修，确保无可见烟尘和物料散落现

象；同时，厂区内部应定期进行清扫，以维护厂区环境的清洁与整洁。



附件1：营业执照



附件2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项目环评及验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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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水泥生产线技改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 2月 6日，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

公司水泥生产线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

公司（建设单位）、江苏汉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及验收检测单位）

等单位人员，会议邀请 3名专家共同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见验收会议签到表）。

与会人员根据《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水泥生产线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报告》，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等文件，

依照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意见等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与会人员现场核查

了项目试运行期间环保工作落实情况，查阅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资料，听取了建

设单位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及环保设施建设、运行、检测等情况的介绍，经认

真讨论，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根据生产需求，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计划对原有水泥生产线进行改造。公

司调整熟料、粉煤灰、缓凝剂（石膏类）、石子、矿粉原料的生产用量；同时，原料

中增加炉渣、水渣和助磨剂，并更换收尘布袋。改造后，生产原料为熟料 56 万吨、

粉煤灰 46.8499万吨、矿粉 6万吨、水渣 1万吨、炉渣 21万吨、缓凝剂（石膏类）7

万吨，石子 2 万吨、助磨剂 2000 吨。本项目在原厂区内进行，不新增用地、不增加

产能、不改变主要产品和工艺。本项目已取得丰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备案，备案文

号为：丰政务办备〔2025〕286号（项目代码：2503-320321-89-02-729725）。

项目不新增劳动人员（从原有项目调剂），实行二班制，每班工作 6 小时，年工

作日约 300天，年工作时间约 3600小时。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4 日取得丰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出

具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书，备案文号：丰政务办备〔2025〕286号（项目代码：

2503-320321-89-02-729725）。公司委托江苏寰淼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徐州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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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水泥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5年 11月 26日取

得徐州市丰县生态环境局下发《关于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水泥生产线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徐丰环项表〔2025〕60号），并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排污

许可证编号：913203127589691659002P）。

项目于 2025年 12底完成调试并进行试运行。

3、投资情况

项目投资总概算 100万元，环保投资总概算 5万元。项目实际投资 110万元，其

中环保实际投资 5.5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为 5.0%。

4、验收范围及验收检测时间

本次验收范围为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水泥生产线技改项目环评及批复要

求落实的环境保护措施。

江苏汉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5日至 26日对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检测。

二、项目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水泥生产线技改项目环评及批复，通过现场核查，

职工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预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

688）号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

环办〔2021〕122号等要求，上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可纳入排污许可和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管理。

三、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及验收检测结果

1、废水

（1）环评批复要求

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设计、建设项目给

排水系统。本项目技改后全厂职工生活废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厂区

绿化，绿化用水全部损耗，无废水产生；球磨机冷却用水依托现有浓缩沉淀池+净水

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球磨机冷却不外排；新增车辆清洗废水经新增二级沉淀池沉淀

后回用于清洗不外排；新增厂区喷淋抑尘用水全部蒸发损耗，无废水产生。技改后职

工生活废水出水水质氨氮、BOD5 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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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8920-2020）表 1城市绿化标准限值，GBT18920-2020 未设置标准限值指标的

COD、TP、SS 参照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一级标准。

（2）现场检查情况

经现场查看，本项目已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

原则设计、建设项目给排水系统。本项目技改后全厂职工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预处

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球磨机冷却用水依托现有浓缩沉淀池+净水池沉淀处理

后，回用于球磨机冷却不外排；车辆清洗废水经新增二级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清洗不

外排；厂区喷淋抑尘用水全部蒸发损耗。

（3）验收检测结果

验收结果表明，本项目生活污水 pH、COD、SS、NH3-N、TN、TP、水质氨氮、

BOD5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表 1城市绿化标

准限值，COD、TP、SS 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一级标准。

2、废气

（1）环评批复要求

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原料堆棚废气全密闭收集经“脉冲布袋除尘器”

处理后通过 2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项目破碎、配料废气利用集气罩收集经“脉

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2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1#、2#粉煤灰筒仓废气分

别全密闭收集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25m 排气筒（DA003、DA004）排放；

矿粉筒仓废气全密闭收集、球磨废气集气罩收集后，一同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

过现有 25m（DA005）排气筒排放；包装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经“脉冲布袋除尘器”

处理后通过 25m高排气筒（DA006）排放；1#、2#散装废气分别采用集气罩收集经“脉

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25m高排气筒（DA007、DA008）排放；水泥储存库废气

全密闭收集分别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25m排气筒（DA009、DA010）排

放。本项目技改后生产过程中，原料贮存、输送、原料堆棚、配料、球破破碎、粉煤

灰筒仓、矿粉筒仓、球磨、水泥包装、水泥散装、水泥储存以及车辆运输产生的颗粒

物，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149-2021）中颗粒物排放限值。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无组织废气为未被收集到的颗粒物等。厂区边界颗粒物排放执

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149-2021）表 3 标准；厂区内无组织废

气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149-2021）中表 2 大气污染物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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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排放限值。建设单位应加强运营期间车间污染源密闭情况及各车间的送排风系统的

维护和管理，加强厂区绿化措施，确保废气无组织排放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2）现场检查情况

经现场查看，项目原料堆棚废气全密闭收集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2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项目破碎、配料废气利用集气罩收集经“脉冲布袋除

尘器”处理后通过 2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1#、2#粉煤灰筒仓废气分别全密闭

收集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25m 排气筒（DA003、DA004）排放；矿粉筒

仓废气全密闭收集、球磨废气集气罩收集后，一同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现有

25m（DA005）排气筒排放；包装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

通过 25m高排气筒（DA006）排放；1#、2#散装废气分别采用集气罩收集经“脉冲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25m高排气筒（DA007、DA008）排放；水泥储存库废气全密

闭收集分别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25m排气筒（DA009、DA010）排放。

（3）验收检测结果

验收检测期间，原料堆棚废气、破碎、配料废气、粉煤灰筒仓、矿粉筒仓、球磨、

水泥包装、散装、储存废气排放浓度均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4149-2021）表 1中排放限值。

厂区边界颗粒物排放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149-2021）

表 3标准；厂区内无组织废气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149-2021）

中表 2排放限值。

3、噪声

（1）环评批复要求

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高噪声设备须采取

基础减振、建筑隔声、距离衰减等降噪措施，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2）现场检查情况

项目高噪声源设置在厂房内部，通过合理布局，使高噪声设备尽量远离厂界，并

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等措施，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验收检测结果

验收检测期间，厂界噪声检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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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4、固废

（1）环评批复要求

严格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

合利用措施。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对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贮存

和处置，属危险废物的必须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固体废物在厂内

的堆放、贮存、转移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相关要求，防

止产生二次污染。

（2）现场检查情况

项目已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落实了各类固体废物特别是

危险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项目收集粉尘经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机油、

废油桶、废含油抹布等危险废物委托徐州弘晟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委

托环卫定期清运。

四、其他环境保护要求

1、环评批复要求

按照《报告表》提出的要求，本项目设置以厂界边界为起点向外 50 米的卫生

防护距离。本项目现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今后本

项目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禁止新建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

2、现场检查情况

经现场查看，项目厂界边界为起点向外 5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目前无新建居民、

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

1、环评批复要求

本项目建成后全厂废气（有组织）：颗粒物≤1.951t。

2、实际排放情况

根据项目建设内容、污染物排放量和环评及批复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等比核算，污

染物排放量符合环评及批复总量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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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丰县）
注册地址: 徐州市丰县顺河镇建材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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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监制 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印制



附件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附件5 自行检测报告

















































































附件6 检测报告































































附件7 超低排放改造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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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报告技术评审意见

根据《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关于推进实施

焦化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24〕5 号）、《水泥和焦化

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工作》（环办大气函〔2024〕209 号）、省生

态环境厅等 5 部门印发的《江苏省水泥和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

方案》（苏环办〔2024〕6 号），推动现有水泥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实现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以及清洁运输等全流程超低排放，2026

年 2月 7 日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徐州广龙水泥粉

磨有限公司超低排放评估”验收评审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照康德

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评估单位）、江苏新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检测

单位)等单位代表，会议邀请了 3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名单附后）。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和代表先后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超低排放改

造情况的介绍、评估单位对评估监测报告主要内容的汇报，调阅了建

设单位环保管理档案，实地查验了有组织、无组织、物料产品清洁运

输超低排放改造情况，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有组织排放超低评估监测符合性

1、控制要求：颗粒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不高于 10mg/m³。

2、验收结果：根据现状监测数据，水泥磨粉磨、贮存、破碎、

包装、散装、发运等生产工序颗粒物排放浓度均＜10mg/m³，有组织

排放满足超低排放要求。

（二）无组织排放超低评估监测符合性

附件8：专家意见及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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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制要求：物料储存、物料输送、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

放源，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采取密闭、封闭等有效控制设施。

无组织排放控制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正常运行，产尘点及生产设施无

可见烟粉尘外逸，厂区整洁无积尘。

2、验收结果：粉状物料（水泥、矿渣微粉等）均采用密闭料仓

储存，各下料口、转运点封闭良好，厂区内重点产尘部位安装了 TSP

和环境空气质量微站，无组织排放控制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正常运

行，产尘点及生产设施无可见烟粉尘外逸，厂区整洁无积尘。企业提

供的检测报告表明无组织排放满足超低排放要求。

（三）清洁运输超低排放评估监测符合性

1、控制要求：进出企业的原燃料采用铁路、水路、管道、管状

带式输送机、皮带通廊等清洁方式运输比例不低于 80%。产品运输优

先采用清洁运输方式，汽车运输全部采用新能源或国六排放标准车

辆。厂内使用新能源运输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原则上采用新能源，

无对应产品的满足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

2、验收结果：公司建立了进出厂车辆信息台账，进厂大宗物料

和出厂产品全部采用汽运方式，汽运部分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辆（2026

年 2月 1 日开始）。进出厂大宗物料、产品及副产品运输方式满足超

低排放相关要求。

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采用租赁方式，租赁车辆满足国四及以上排

放标准并完成编码登记，符合超低排放相关要求。

目前清洁运输方式满足超低排放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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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测监控超低排放评估监测符合性

1、控制要求：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水泥和焦化企业，应通过全

面加强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过程监控、视频监控和空气质量微站监

测等方式自证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2、验收结果：水泥磨点位安装了 CEMS、DCS 控制系统；CEMS、

DCS 监控等数据具备保存五年以上的能力。

公司设置了环境空气质量微站和 TSP 监测仪，监测厂区环境空气

质量，根据监测结果，无组织排放满足超低排放要求。

公司设置了门禁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监控运输车辆进出厂区情

况，运输车辆（含厂外、非道路移动机械）基本信息电子台账具备保

存 5 年以上、车辆进出厂历史记录具备周期 24个月以上、视频具备

保存 12个月以上的能力。企业监测监控满足超低排放评相关要求。

综上，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超低排放改造工作符合大气

[2024]5 号、环办大气函[2024]209 号、苏环办[2024]6 号文等相关

文件要求，有组织、无组织、清洁运输及监测监控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同意通过验收，并提出以下后续建议：

1、规范建设 CEMS 站房，推进 CEMS 联网备案工作。

2、加强各类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

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加强无组织管控，防止跑冒滴漏；加强大

宗物料、产品运输管理，确保满足清洁运输要求。

3、及时报送相关部门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2026 年 2 月 7日



              

                

徐州广龙水泥粉磨有限公司超低排放改造审核

专家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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